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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部门联合发布《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
规范市场秩序保护消费者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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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一季报完整披露 “固收+”规模首次突破3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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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 刘志飞

据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4 月 24 日消息 ，
近日 ，中国人民银行 、工业和信息化部 、市
场监管总局 、金融监管总局 、中国证监会 、
国家知识产权局 、国家网信办 、国家外汇局
八部门联合印发 《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
办法》， 旨在规范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活动 ，
保护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合法权益 ， 促进
金融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

规范营销行为，明确适用范围
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金融业数

字化转型进程不断加快，互联网逐渐成为
金融产品营销的重要渠道。然而，在提高金
融服务效率和覆盖面的同时，也暴露出一
些风险问题，如虚假和误导宣传、营销行为
涉嫌垄断和无序竞争、营销宣传内容违背
社会公序良俗等。
为应对这些问题，《办法》对金融机构

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以及第三方互联网
平台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为金融产品网络营
销提供服务的行为进行了全面规范。金融
机构包括经国务院或金融管理部门批准设
立的从事金融业务的机构，地方金融组织
则由地方金融管理机构参照《办法》规定
管理。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作为非金融机构
自营的，为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提供服务的
网站、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等，必须接受金
融机构依法委托，并符合金融管理部门相
关监管要求，不得超出金融机构委托范围。

严控营销资质，防范非法活动
《办法》贯彻落实“依法将各类金融活

动全部纳入监管”的要求，对金融机构及
其委托的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开展金融产品
网络营销的资质进行了严格规定。金融机

构及其委托的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必须在金
融管理部门许可的业务范围内进行营销活
动，不得为非法集资、非法证券期货活动、
非法吸收存款、非法放贷、虚拟货币发行交
易、非法外汇保证金交易、境外机构未经许
可面向境内居民提供金融产品服务等非法
金融活动提供网络营销服务或便利。
同时，《办法》还明确禁止第三方互联

网平台将金融机构委托业务向其他机构转
委托或变相转委托。为金融消费者和投资

者购买金融产品提供转接渠道的，应当跳
转至金融机构自营平台，不得跳转至其他
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的第三方互联网平
台，以防止风险扩散和消费者权益受损。

压实主体责任，规范营销内容与行为
在营销内容和行为方面，《办法》压

实了金融机构的主体责任，要求其对网络
营销内容的合法合规性负责，并建立审核
工作机制。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则需加强信

息披露，便于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查询和
核实合作金融机构和营销金融产品的基
本信息。
《办法》还规定，网络营销内容应当使

用准确通俗的语言介绍金融产品关键信
息，不含有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针对
算法推荐、直播营销等新模式，以及强制搭
售、骚扰营销、违规使用金融字样等问题，
《办法》提出了相应的规范要求。例如，贷
款产品将不得使用 “低门槛”“秒到账”
“低利率”等营销话术；支付机构的收银台
页面中支付工具必须与贷款等金融产品区
隔展示，不得误导用户混淆支付工具与贷
款产品。
此外，《办法》还着重厘清了金融机构

与第三方互联网平台的权责边界。金融机
构应当确保业务独立、技术安全，加强对合
作平台的事前评估和持续管理。第三方互
联网平台则不得违反法律法规、国家金融
管理规定介入或变相介入销售合同签订、
资金划转等金融产品销售环节，不得就金
融产品与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进行互动咨
询，不得与金融机构产生品牌混同。
《办法》 定于 2026 年 9 月 30 日起实

施。在此之前，金融机构、第三方互联网平
台应主动加快整改清理与《办法》要求不
一致的营销内容和行为。中国人民银行等
八部门将依法履职，协同督促指导金融机
构、第三方互联网平台落实《办法》要求，
查处各类违法违规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活
动，以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和消费者的合
法权益。
此次《办法》的发布，标志着我国金融

产品网络营销监管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未来，随着监管政策的不断完善和落实，金
融市场的秩序将更加规范，消费者的权益
将得到更加有效的保护。

文/李 锐

随着一季报的完整披露，“固收+”基金成
为最大赢家。 来自东方财富 Choice 的最新统
计数据显示， 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固收+”基
金规模正式站上 3 万亿元， 单季度规模增长
4209 亿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 其中，包括景
顺长城、易方达、南方基金、富国基金、汇添富
等头部公司表现出色。

3万亿
上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26 年一季度

末，包括混合债券型一级基金、混合债券型二
级基金、偏债混合型基金在内的“固收 +”基
金，合计规模达到 3.2 万亿元，较 2025 年末
增加 4660 亿元，较一年前增加 1.4 万亿元。
同样，来自中金公司的研报也给出了类

似结论。研报显示，截至 2026 年一季度末，
“固收 +”产品规模持续抬升，全市场共有
2381 只“固收 +”基金，存量规模 3.54 万亿
元，环比回升 18%，相比去年同期规模增幅
74%，续创历史新高点位。
中金公司的研报进一步指出，从细分品

类来看，二级债基扩容幅度依然领先，最新规

模升至 1.98 万亿元，环比增长 27%；此外，偏
债混 FOF 的规模增速同样亮眼，最新规模
1897亿元，环比增长 51%。
而从新发产品来看，今年一季度“固收

+”产品发行规模持续抬升，累计新发产品
106只（环比 -11%），合计募资规模 1256
亿元（环比+31%），单只产品募资规模 12
亿元。其中，偏债混 FOF和二级债基是新发
产品增量的贡献主力，募资规模分别占比
54%和 36%。

规模翻倍
就在整体规模大幅增长的背景下，部分

产品规模抢眼，甚至多只基金出现规模翻倍
的情况。
就从中金公司的研报来看，一季度规模

增长居首的是二级债基景顺长城景颐双利基
金，规模净增长超过220亿元。紧随其后的是
招商安本增利和招商信用增强，两者同期规
模净增长都超过 140亿元。
具体来看，景顺长城景颐双利基金由董

晗、李怡文搭档管理，凭借优秀的业绩表现，
规模从 390.6 亿元增长至 614.8 亿元，是一季
度最亮眼的持营基金之一。截至 2025 年末，
该产品机构投资者持有比例高达 83.4%。
招商安本增利增长 183.5 亿元，规模从

162亿元增长至345.6亿元，实现翻倍；招商信
用增强增长147.9 亿元，规模接近 300亿元。
两只产品均由知名基金经理滕越带头管理。
南方宝元债券基金一季度规模增长

146.1 亿元，规模突破 260亿元，实现翻倍。该
基金由林乐峰、刘益成管理，今年以来回报率
超过4%。鹏华双债加利一季度规模增长 140
亿元，规模达到 356.9 亿元，基金经理为王石
千，今年以来回报率达5.5%。此外，易方达裕
富、安信聚利增强、华商利欣回报、易方达裕

祥回报、中欧鼎利等产品均实现了超百亿的
规模增长。

头部领跑
就从一季报的整体情况来看，头部公司

旗下“固收 +”业务表现抢眼。其中，景顺长
城基金整体净申购份额居首（344 亿份），随
后是易方达基金（+272 亿份）和富国基金
（+147 亿份）。同时，当前管理“固收 +”基
金合计规模超千亿元的机构已升至 11家。
截至 4 月 26 日，景顺长城基金以

2807.38 亿元的“固收 +”基金管理规模居
首，易方达基金、富国基金、汇添富基金、招商
基金等紧随其后，上述机构的“固收 +”基金
管理规模均超 1500 亿元。
其中，景顺长城基金的“固收 +”增量位

居行业首位，除上述景顺长城景颐双利外，景
顺长城景颐招利 6个月持有、景顺长城景盈
双利一季度规模增长均超过 60 亿元，形成了
强势的“固收+”产品矩阵。
易方达基金紧随其后，除易方达裕富、易

方达裕祥回报外，易方达裕鑫、易方达增强回
报、易方达裕丰回报等多只产品均有不错表
现。
富国基金一季度“固收 +”规模也大幅

增长，其中富国优化增强、富国稳健添辰、富
国兴利增强、富国双利增强等多只产品均实
现了超 60亿元的增量。南方基金旗下，除南
方宝元债券外，南方广利回报也贡献了超 70
亿元规模增量。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以来，已有 23 只

“固收 +”基金规模跃升至百亿元级。其中，
华商利欣回报债券A规模从 38 亿元大幅增
至 153.60 亿元，易方达裕富债券 A规模从
51.46 亿元增至 172.18 亿元，“固收 +”产品
的规模效应持续凸显。


